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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

特　　定　　粉　　塵　　發　　生　　源 氣　　罩　　型　　式

附表一乙欄（五）所列從岩石或礦石切斷之處所 外裝型氣罩上方吸引式

附表一乙欄（六）所列之處所 外裝型氣罩

附表一乙欄（八）所列之
土石、岩石、礦物、碳原料或鋁箔之搗碎、粉碎

處所
外裝型氣罩下方吸引式

處所 土石、岩石、礦物、碳原料或鋁箔之修飾處所 外裝型氣罩

附表一乙欄（十四）所列使用壓縮空氣除塵之處所 外裝型氣罩上方吸引式

砂模拆除或除砂之處所 外裝型氣罩上方吸引式附表一乙欄（七）

所列之處所 砂再生之處所 外裝型氣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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